
青岛市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政策解读
一、事项名称

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
二、服务对象

经部队批准退出现役，已办理退役手续，到青岛市安置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和军士，以及复员军官。

三、服务事项

1.退役报到；

2.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3.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

4.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

5.居民身份证申领；

6.社会保险登记；

7.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8.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

9.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10.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11.预备役登记。

四、有关事项说明

1.退役报到

退役军人在线上填写退役报到相关信息后，需携带《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到现场报到。该事项为必办事项。

2.社会保险登记和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已通过“总对总”模式由军队与人社部门直接对接办理，不需要个人申请办理。退役军人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进入“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项目，即可查询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地方的办理进度。

3.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

只有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没有身份证的退役军人，无法申请办理社保卡，须有身份证后才可申请办理。

申领社保卡时，需准备1张制卡电子照片，电子照片要求：个人纯白色背景近期免冠彩色照片，大小为15-99KB，尺寸为358像素（宽）*441像素（高），格式为jpg。其他格式照片则无法上传。
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增员”“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增员”两种业务，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自愿选择其中一种业务办理。

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为自己缴纳职工医保，不仅报销比例更高，缴满一定年限，退休后还可终生享受医保待遇。也可在退役当年自愿在户籍所在地随时参加当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在集中缴费期缴纳下一年度的医保费。
5.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退役军人如选择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则暂不需要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如选择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则可选择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如首先选择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后续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时再进行医保关系转移接续，请退役军人保管好从部队带回的《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或《义务兵退役医疗保险金转移凭证》，后续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业务时，再提交该项材料。

五、办理方式流程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其中:

退役报到、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户口登记（退役军人恢复户口）、社会保障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实行线上联办。
退役军人在线上填写退役报到相关信息后，需携带《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原件到现场报到，该事项为必办事项。

居民身份证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预备役登记通过线下办理。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代收医疗保险转移凭证，统一推送至医保部门办理。

六、办理条件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复员军官在安置地办理。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和军士安置地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的请选择“青岛市”办理，其他的请在安置地办理。

以逐月领取退役金、复员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官，由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发出接收安置报到通知，所在部队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相关手续，督促按时报到。

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士，应当按照规定时间到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到；自主就业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应当自被批准退出现役之日起30日内，到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到。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规定时间报到超过30日的，视为放弃安置待遇。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需提供本人I类银行卡账号。

七、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材料介质
	来源渠道
	份数
	备注

	1
	退出现役证件
	原件
	纸质/电子
	原所在部队
	1
	

	2
	退出现役行政介绍信
	原件
	纸质/电子
	原所在部队
	1
	

	3
	身份证或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
	①身份证：原件

②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4
	亲属户口簿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投靠亲属

	5
	亲属身份证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6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7
	合法稳定住所材料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单独立户

	8
	医疗保险转移凭证
	原件
	纸质/电子
	原所在部队
	1
	

	9
	兵役登记介绍信
	原件
	纸质
	原所在部队
	1
	


八、办理时限

承诺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自收到部队移交的退役军人人事档案之日起，其中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事项中转移信息确认接收至资金到账期间的等待时间不计入承诺办理时限）。

九、咨询方式
1.电话咨询。市、各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电话。

2.现场咨询。市、各区（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大厅窗口。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复员军官在安置地办理。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和军士安置地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的请选择“青岛市”办理，其他的在安置地办理。

十、办理渠道

1.现场申请
申请人向安置地县级政务服务场所或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提出申请。其中，安置地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的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和军士在市本级办理。

2.线上申请
方式1：线上在山东政务服务网（青岛站）“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模块申请。
方式2：线上在“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模块申请。

十一、办理地点、咨询电话及窗口工作时间  
	单位
	电话
	地址
	办理时间/工作时间

	青岛市
	0532-81609600
	市南区巫峡路6号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9:00-12:0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市南区
	0532-88729471
	市南区香港中路61号阳光大厦A座一楼退役军人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9:00-12:0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市北区
	0532-66952782
	市北区龙潭路7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9:00-11:30

工作日下午13:30-17:30

	李沧区
	0532-87656108
	李沧区果园路9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9:00-11:3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崂山区
	0532-88997380
	崂山区仙霞岭路20号C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8:30-11:3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西海岸新区（黄岛区）
	0532-58098110
	西海岸新区融合路999号黄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9:00-11:3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城阳区
	0532-67735195
	城阳区山城路202号城阳区退役军人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8:30-11:30

工作日下午13:30-17:00

	即墨区
	0532-88510198
	即墨区蓝鳌路698号-2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工作日上午08:30-11:30

工作日下午14:00-17:30

	胶州市
	0532-82200126
	胶州市湖州路236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5月1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10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平度市
	0532-58580610
	平度市人民路205号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5月1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10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莱西市
	0532-58657832
	莱西市杭州路2号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大厅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窗口
	5月1日至9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10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十二、帮办代办服务

退役军人报到时，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可提供现场引导、代收报到凭证、患重大疾病上门服务等帮办事项。
依据《退役安置条例》《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工作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19〕79号）等文件规定，退役军人无特殊情况需本人到现场进行报到办理，不提供代办服务。

十三、监督电话
0532-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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